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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迅速发展。尽管已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

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40美元的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超过1亿3千5百
万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为了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建成惠及全民的

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仍需克服诸如收入不公、机遇不平等、资源利用、经济发展

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等挑战。  
       为了构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和谐社会，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

观。这一新型发展模式构成了中国第11个五年计划(2006-2010)的核心。  
 

项目目标 
项目的总体目标是支持宏观经济改革政策、为中国的社会团结及生态可持续发

展作出贡献。具体目标为通过深化经济、社会及结构改革促进经济体制继续有竞争

力、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协调社会及地区平衡的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帮助应对

地区及全球性挑战。本项目还建立在生态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本项目支

持中国将经济及社会改革越来越多的建立在国际科学分析基础上并遵守国际协议的

努力。本项目的中方合作伙伴均来自中国最高政治层面，对制定及贯彻中国的经济

改革如五年计划框架内的改革政策、改革战略有着重要影响。  
 

项目执行 
       经济改革综合项目由五部分组成：  

• 宏观政策及结构改革  
• 经济及社会政策领域的决策文件  
• 经济、社会及行政改革研究  
• 农村地区流通体系发展  
• 可持续区域发展 

本项目为经济、社会及结构改革战略的制定及实施提供专业咨询。项目重点之

一是开展与其它国家及国际组织关于经济政策的高层对话。项目重点还包括区域发



展、结构改革、宏观经济分析以及政府改革。  
 
项目成果 

正在进行的本项目建立在先前的经济结构改革综合项目(2004-2007)经验基础

之上。项目重点领域为区域发展、宏观经济及社会政策以及政府指导。项目组织了

多次高层经济政策对话，其中包括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联合国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经济委员会开展的对话。鉴于中国是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项目还与其它邻

国、地区及组织如蒙古、越南、老挝、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及湄公河地区开展了关于

经济转型进程的对话。为了解决当前的改革问题并获取国际经验，德国技术合作公

司及其中方合作伙伴组织了多次社会及经济改革高层对话。对话结果均已直接送达

国务院决策层。  
项目还组织了各种研讨会、专家听证会及考察活动以讨论现实改革议题如中国

的区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经济预测模式。讨论结果以政策制定建议的形式

送达国务院。  
 


